
 審核 2018-19 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DEVB(PL)133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 

(問題編號：2249)  

總目：  (82) 屋宇署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樓宇及建築工程  

管制人員：  屋宇署署長(張天祥)  

局長：  發展局局長 

問題：  

1) 本人接獲的觀塘及黃大仙區樓宇滲水個案一直有增無減，屋宇署、滲水

辦去年合共接獲多少宗投訴個案？當中有多少宗涉及觀塘及黃大仙區樓

宇？  
 

2) 滲水辦現行編制下，有多少人手負責觀塘及黃大仙區樓宇滲水檢測工

作？因應兩區愈來愈多投訴個案，滲水辦、屋宇署會否增撥資源、增加

人手，應付服務需求？  

 

提問人：謝偉俊議員 (議員問題編號(立法會用)：30) 

答覆：  

1) 在 2017 年，由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及屋宇署為處理樓宇滲水舉

報而合組的聯合辦事處（聯辦處）接獲 36 002 宗舉報，當中觀塘及黃

大仙分別有 2 937 宗及 1 507 宗個案。  
 
2) 聯辦處共有 9 名屋宇署人員及 25 名食環署人員處理觀塘及黃大仙區的

滲水舉報，該 9 名屋宇署人員亦處理其他 2 個地區的滲水舉報。處理觀

塘及黃大仙區的滲水舉報屬於聯辦處整體運作的一部分，我們無法單就

這兩區的開支提供分項數字。  
 
 在 2018-19 年度，屋宇署將增設 12 個專業及技術職位，以加強聯辦處

的人手。屋宇署及食環署在 2017-18 及 2018-19 年度涉及聯辦處運作

的開支變化，表列如下：  
  



 
屋宇署 2017-18年度  2018-19年度  

人手及部門開支  34 42 
（百萬元）  （預算）  （預算）  

委聘外判顧問公司的開支  34 40 
（百萬元）  （預算）  （預算）  

  
食環署  2017-18年度  2018-19年度  

人手及部門開支  99.7 108.1 
（百萬元）  （預算）  （預算）  

 
 食環署及屋宇署會繼續留意人手狀況，不時檢討觀塘及黃大仙區獲分配

的資源，以確保聯辦處維持充足人手處理滲水舉報。  
 

– 完 – 


